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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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以传真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名

，

实际参

加现场会议的董事

７

名

，

独立董事于秀峰

，

董事张鹏

、

吕启涛

、

王红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

会议

，

以通讯方式表决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与会董事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与会董事以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一致通过了

《

关于调整资产出售事宜部分实

施条款的议案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

５

家控股及

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

详见第

２０１１０４１

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号公告

），

此次资产出售事宜付款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公司已收到深圳市大族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宁波大族德润数码

印刷版材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大族数码影像技术有限公司和南京丰盛大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丰盛大族

”）

股权转让款全款

，

金额合计

８１

，

４００

万元

；

海南颐和养老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南颐和

”）

股权转让款定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

。

鉴于海南颐和部分股东尚未出资完毕

，

海南颐和原定开发项目未能按期进行

，

经友好协

商

，

公司与南京丰盛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丰盛集团

”）

达成了补充协议

，

约定丰

盛集团应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的议案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支付

上述股权转让款余款

，

详见

６

月

２６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信息披露网

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第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公告

—《

关于调整资产出售事宜部分实施条款的公

告

》。

该议案不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

，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与会董事以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一致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和深圳证监局

《

关

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事项的通知

〉

有关要求的通知

》

的要

求

，

公司对

《

公司章程

》

第

７９

条

、

１５７

条作了修改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详见

６

月

２６

日信息披露网

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不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

，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三

、

与会董事以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一致通过了

《

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

报告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和深圳证监局

《

关

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事项的通知

〉

有关要求的通知

》

的要

求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就股东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

，

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的决策程序和

机制的完善上制定了

《

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

并对

《

公司章程

》

进行了修改

。

四

、

与会董事以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一致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担

保的议案

》；

为了促进子公司的生产发展

，

解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

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

公司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深圳路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在

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６

月

２６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及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第

２０１２０３１

号

———《

对外担保的公告

》。

关联董事高云峰

、

张建群因在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

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

五

、

与会董事以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一致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见

６

月

２６

日

《

证券时报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第

２０１２０３２

号公告

—《

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资产出售事宜部分实施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大族激光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

５

家控股及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披露的第

２０１１０４１

号

—《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族光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的公告

》，

第

２０１１０４２

号

—《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南京丰盛大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的公告

》，

第

２０１１０４３

号

—《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海南颐和养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第

２０１１０４４

号

—《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宁波大族德润数码印刷版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

告

》，

第

２０１１０４５

号

—《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族数码影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此次资产出售事宜付款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公司已收到深圳市大族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宁波大族德润数码

印刷版材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大族数码影像技术有限公司和南京丰盛大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丰盛大族

”）

股权转让款全款

，

金额合计

８１

，

４００

万元

；

海南颐和养老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南颐和

”）

股权转让款定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

。

鉴于海南颐和部分股东尚未出资完毕

，

海南颐和原定开发项目未能按期进行

，

经友好协

商

，

公司与南京丰盛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丰盛集团

”）

计划对转让海南颐和及丰

盛大族股权事宜签署

《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

股权转让补

充协议

》

约定丰盛集团应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的议案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

，

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公司

；

在海南颐和公司过

渡期内

，

公司委托丰盛集团代表公司参与海南颐和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

包括项目开发

、

融资

、

管理人员委派等

；

丰盛集团用其持有的丰盛大族

２０％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

作为丰盛集团

履行相关约定的担保

。

关于海南颐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部分条款修改补充如下

：

（

以下甲方指

“

深圳市大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乙方指

“

丰盛集团

”）

一

、

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

３

款

“

甲方将其持有的海南颐和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的议案经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６

个月内

，

乙方应将股权转让款

人民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甲方

”，

修改为

“

甲方将其持有的海南颐和公司股权

转让给乙方的议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

，

乙方应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以银行转

账方式支付给甲方

”。

二

、

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违约责任第

１

款

“

若乙方在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甲方将其持有的海南颐和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的议案之日起

７

个月内不支付

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

，

则视为乙方严重违约

，

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

甲方对已收取的

１５００

万元定金不予返还

”，

修改为

“

若乙方在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甲方将其持有的海南颐和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的议案之日起

１８

个月

内不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

，

则视为乙方严重违约

，

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

甲方对

已收取的

１５００

万元定金不予返还

”。

三

、

在海南颐和公司过渡期内

，

甲方委托乙方代表甲方参与海南颐和公司的日常经营管

理工作

，

包括项目开发

、

融资

、

管理人员委派等

。

四

、

乙方用其持有的南京丰盛大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质押给甲方

，

作为乙方

履行本协议的担保

。

关于丰盛大族

《

股权转让协议

》

部分条款修改如下

：

（

以下甲方指

“

大族激光

”，

乙方指

“

丰盛集团

”）

一

、

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

１

款

“

乙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受让甲方持有的丰盛大族公司

、

宁

波大族德润数码印刷版材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大族数码影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并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

；

乙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受让深圳市大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颐和养老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

前述股权转让应付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５５６２５

万元

”

修改为

：“

乙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受让甲方持有的丰盛大族公司

、

宁波大族德润数

码印刷版材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大族数码影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

前述股权转让应付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４０６２５

万元

”。

二

、

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

４

款

“

乙方就乙方及南京新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支付的上述

款项

５６４００

万元在本协议履约期内向甲方提供了甲方认可的履约担保

。 ”

修改为

：“

乙方就乙

方及南京新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支付的上述款项

４１４００

万元在本协议履约期内向甲方提供

了甲方认可的履约担保

。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大族激光

”）

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

全体与会董事以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

高云峰

、

张建群回避表决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

同意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深圳路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路升光电

”）

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

元

。

董事出席率为

１００

℅

，

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

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表决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路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及主要办公场所

：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重庆路

１２８

号大族激光福永装备制造

中心六栋

６

楼

法定代表人

：

张建群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７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注册资本

：

７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新型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开发

；

发光二极管

、

数码管

、

ＬＥＤ

点阵块

、

ＬＥＤ

半户外点

阵块

、

钟屏

、

ＬＣＤ

背光源

、

相素管的生产

；

机电设备的销售

；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和销售

；

国内贸易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除外

）。

公司持有路升光电

１００％

的股份

。

三

、

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１

、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

：

担保合同的签署时间

２

、

担保方名称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

、

被担保方名称

：

深圳路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４

、

相应债权人名称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德支行

５

、

相应担保合同条款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数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

保证期间从主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最后一期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

，

担保的范

围包括因主合同而产生的债务本金

、

利息

、

违约金

、

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

、

因债务人违约而

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

四

、

担保收益和风险的评估

１

、

主营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３

，

２９１．０８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６６３３．７０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７５７．８９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

，

６５７．３８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４９．９１％

，

上述财务数据

已由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３

，

３７９．３７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６

，

８５２．４９

万元

，

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１３０．４９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６

，

５２６．８８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５１．２２％

，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２

、

担保的目的和必要性

为了促进子公司的生产发展

，

解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

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

公司

同意为其无偿担保

。

３

、

资信情况

上述公司的信用等级

：

Ａ

级

，

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

五

、

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连同本次担保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和实际担保的

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５．５７

亿元和

２．８６

亿元

，

分别占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１９．８４％

和

１０．１９％

，

无逾期的担保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的额度和实际担保的金额分别为

２．８７

亿元和

１．５４

亿元

，

分别占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１０．２２％

和

５．４８％

。

六

、

备查文件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的部分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有关股东

大会的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

会议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会议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９９８８

号大族科技中心大厦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

种投票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

二

、

提示公告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公告

。

三

、

会议内容

：

１

、

审议

《

关于调整资产出售事宜部分实施条款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四

、

出席会议的对象

：

１

、

截止

７

月

６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决议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五

、

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

１

、

登记方式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

受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

托书

、

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

）

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及地点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９９８８

号大族科技中心大厦公司董秘办

大会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９９８８

号大族科技中心大厦公司董秘办

大会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１３４０

大会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１３２７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２

联系人

：

杜永刚

六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００８

；

投票简称

：

大族投票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１

，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调整资产出售事宜部分实施条款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００

注

：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

对于议案

１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股东通过

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

③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

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

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

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

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附

：

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调整资产出售事宜部分实施条款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受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持股数

：

股

委托日期

：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出售事宜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大族激光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

５

家控股及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

详

见第

２０１１０４１

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号公告

），

此次资产出售事宜付款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公司已收到深圳市大族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宁波大族德润数码

印刷版材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大族数码影像技术有限公司和南京丰盛大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款全款

，

金额合计

８１

，

４００

万元

；

海南颐和养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目前

已收到了定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关于剩余股权转让款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的支付事宜

，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

并待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详见

６

月

２６

日

《

证券

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第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

公告

—《

关于调整资产出售事宜部分实施条款的公告

》。

上述

《

关于调整资产出售事宜部分实施条款的议案

》

如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待宁波大族德润数码印刷版材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大族数码影像技术有限公

司和南京丰盛大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过户完成后

，

将增加公司利润约

１．１２

亿元

，

预计对

公司第三季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通讯送达的方式发出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

事

１１

人

，

实到董事

１１

人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清华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相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公司章程

》

及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二

、

会议以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三

、

会议以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

报规划

》；

【

具体内容及本公司独立董事彭剑锋

、

王义高

、

陶涛

、

唐红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及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意

见

》】。

四

、

会议以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

【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刊登的公司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会决定召集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临股东大会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９

：

００

；

２

、

召开地点

：

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中路

１６

号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一楼国际会议

厅

；

３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星期五

）

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

，

也可以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

４

）、

公司聘请的保荐代表人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３

、

审议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

也可以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

２

）、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

、

证券帐户卡

；

授权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

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代表证明书

、

营业

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

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

登记手续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４

、

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出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部门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

：

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中路

１６

号

邮政编码

：

４１０１００

电话

：

０７３１－８３５７２６６９

传真

：

０７３１－８３５７２６０６

联系人

：

王剑

、

邹蕾

２

、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交通费

、

食宿费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

格式附后

）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

，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委托人

（

签字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6

2012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

2012-016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6

月

25

日

；

（

二

）

召开地点

：

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16

号高速公路大楼

8

楼会议室

；

（

三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五

）

主持人

：

董事长委托董事郭强先生

；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6

名

，

代表股份

18,158,00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84%

。

公司第一大股东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

，

其没有参加会议

，

回避表决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

审议通过

《

关于转让三亚金银岛海景大酒店房产及相关附

属物的议案

》。

议案内容详见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

关

于转让三亚金银岛海景大酒店房产及相关附属物的关联交易公告

》。

同意

18,158,0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乔佳平 赵振义

（

三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

召集

，

会议出席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2－02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2

年

6

月

5

日核准了杨明生先生担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

本公司

"

）

董事长的任职资格

。

依据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董事长为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近日

，

本公司完成了法定

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现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明生先生

。

特此公告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5

日

股票简称：

*ST

锌电 股票代码：

002114

公告编号：

2012-30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鄄

info.com.cn

）

上刊登的

"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进展情况公告

"

中

，

公司对募投项目

"

电锌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

"

投资总额数据误统计为

"

募集资金使用总额

"

，

现更正如下

：

原文为

：

公司募投项目

"

电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

投资总额为

24,381.96

万元

，

其中募集

资金

23,951.98

万元

，

募集资金银行利息收入

429.98

万元

。

现更正为

：

公司募投项目

"

电锌资

源综合利用项目

"

投资总额为

14,577.50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

14147.52

万元

，

募集资金银行利

息收入

429.98

万元

。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404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

2012-021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决定以公司总股本

17,355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3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转增

8,

677.5

万股

。

以上方案已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实施完毕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7,355

万股

，

分红

后总股本增至

26,032.5

万股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公司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2]

第

113330

号验资报告

。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结束后

，

根据本次权益分派情况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条款

，

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

备案等

手续

。

近日

，

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

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人民币

17,355

万元变更为

26,032.5

万元

。

修

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也已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

特此公告

！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404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

2012-022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房屋征收及拆迁货币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签订

《

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

》

及

《

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

》

的公告

，

公司将坐落于穆湖溪东岸渡

船桥港以南的仓库和嘉兴市塘汇永政路西侧的仓库

，

分别与嘉兴市兴禹水利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

浙江兴汇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

《

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

》

及

《

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

》，

协议方将对公司进行货币补偿

。

近日

，

公司收到房屋征收及拆迁货币补偿款合计

3887.3399

万元

，

其中

，

穆湖溪东岸渡船

桥港以南的仓库征收货币补偿款

1307.3399

万元已全额到账

，

扣除预计发生的拆迁费及相关

费用后的差额

1130

万元将影响增加本年度资本公积

；

嘉兴市塘汇永政路西侧的仓库拆迁货

币补偿款

2580

万元已全额到账

，

预计将影响增加公司

2012

年税前营业外收入约

2200

万元

。

公司在嘉欣丝绸工业园区已新建仓库

，

拆迁补偿费用将用于园区建设和补充日常流动

资金

，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

特此公告

。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5

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2-015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被否决的议案

：（

一

）《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

件的议案

》；（

二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三

）

《

关于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四

）《

关于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关于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

议案

》；（

五

）《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六

）

《

关于终止

、

调整或新签署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

八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

股东批准首钢总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

14

时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陶楼国际会议厅

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5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12

年

6

月

24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6

月

25

日

15

：

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

公司股份总数为

2,966,526,057

股

。

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1621

人

，

持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2,

071,753,32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84%

。

其中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9

人

，

持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1,884,632,19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3%

；

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

1612

人

，

持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187,121,12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

。

公司董事

、

监事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的现场会议

。

现场会议由王青

海副董事长主持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

一

）《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

该议案应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50,1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414%

；

反对票

66,254,834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283%

；

弃权票

451,057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3%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未获通过

。

（

二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

该议案应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根据有关规定

，

对以下事项分别进行了表决

：

1

、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49,1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408%

；

反对票

66,267,4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348%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2

、

定价原则及交易原则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57,7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452%

；

反对票

66,258,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304%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3

、

交易价格及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49,1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408%

；

反对票

66,287,4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450%

；

弃权票

41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2%

。

4

、

期间损益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963,5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461%

；

反对票

66,242,4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220%

；

弃权票

650,0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9%

。

5

、

职工安置方案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972,1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505%

；

反对票

66,233,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176%

；

弃权票

650,0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9%

。

6

、

股票类型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82,7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580%

；

反对票

66,233,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176%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7

、

股票面值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82,7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580%

；

反对票

66,233,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176%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8

、

定价依据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57,7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537%

；

反对票

66,233,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219%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9

、

发行数量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57,7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452%

；

反对票

66,258,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304%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10

、

发行对象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82,7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580%

；

反对票

66,233,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176%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11

、

发行方式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157,7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452%

；

反对票

66,258,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304%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12

、

锁定期安排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972,1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505%

；

反对票

66,444,4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251%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13

、

认购方式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151,285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314%

；

反对票

66,396,4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007%

；

弃权票

1,308,230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80%

。

14

、

拟上市地点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151,285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314%

；

反对票

66,396,4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007%%

；

弃权票

1,308,230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80%

。

15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151,285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314%

；

反对票

66,404,2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046%

；

弃权票

1,300,430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0%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所含的

15

项内容均未获通过

。

（

三

）《

关于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

该议案应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151,285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314%

；

反对票

66,383,8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942%

；

弃权票

1,320,830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44%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未获通过

。

（

四

）《

关于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

该议案应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151,285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314%

；

反对票

66,404,2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046%

；

弃权票

1,300,430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0%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未获通过

。

（

五

）《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

该议案应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151,285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314%

；

反对票

66,404,2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046%

；

弃权票

1,300,430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0%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未获通过

。

（

六

）《

关于终止

、

调整或新签署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

该议案应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1

、

关于终止或调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的协议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151,285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314%

；

反对票

66,396,4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007%

；

弃权票

1,308,230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80%

。

2

、

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书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151,285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314%

；

反对票

66,396,4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007%

；

弃权票

1,308,230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80%

。

3

、

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947,1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377%

；

反对票

66,258,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304%

；

弃权票

650,0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9%

。

4

、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972,1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505%

；

反对票

66,233,8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176%

；

弃权票

650,0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9%

。

5

、

土地租赁合同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9,023,606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768%

；

反对票

66,392,938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989%

；

弃权票

439,453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4%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所含的

5

项内容均未获通过

。

（

七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

》

该议案应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2,004,048,613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20%

；

反对票

66,431,2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65%

；

弃权票

1,273,430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

八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首钢总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

该议案应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128,151,285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018%

；

反对票

66,181,0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271%

；

弃权票

1,313,030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1%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未获通过

。

（

九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

该议案应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现场和网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

2,004,048,613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418%

；

反对票

66,181,082

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8%

；

弃权票

1,313,030

股

，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4%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上述已获通过的议案

（

七

）

与议案

（

九

）

所涉内容与本次重组事项密切相关

，

因除议案

（

七

）

与议案

（

九

）

之外的其他议案均未获通过

，

因此议案

（

七

）

与议案

（

九

）

相关内容也不具备实施的

条件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冯翠玺

、

周旦作为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

，

首钢股份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首钢股份章程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

或委托代理人均

具有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

会议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和首钢股份章程的规定

，

首钢股份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

2．

法律意见书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